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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咸宁行”活动——走进崇阳县农业农村局

五管齐抓，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关乎
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在“四个最严”
思想指导下，崇阳县农业
农村局把农产品质量安全
摆在突出位置，通过“五管
齐抓”，稳步提升崇阳县农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崇阳
县食用农产品监测总体合
格率稳定在 99.5%以上，
连续多年未发生重大农产
品质量安全事件，消费者
的“菜篮子”“肉盘子”得到
有效保障。

严格监管农资经营店。建立生
产经营主体监管名录，加强生产经
营管理，落实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
诚信档案及购销台账制度，建立健
全高毒高风险农药定点经营、实名
购买制度。

监管生产基地农药使用。农业农
村局农安股、畜牧兽医股、渔业渔政股
联合督查种养殖基地用药控制和生产
记录制度落实，动态监管农业投入品
购买使用情况。全年共出动执法工作
人员1200余人次，巡查生产基地800
余家次，未发现生产主体使用国家明
令禁止的农药、兽药。

强化动物屠宰监管。对全县在运
行2个定点屠宰场每场派驻检疫员2

名，官方兽医1名，并配备检验检测设
备，从生猪进场记录、检疫证查收、“瘦
肉精”“非洲猪瘟”自检等直至合格肉
品出场和不合格肉品的无害化处理进
行全程式监管，保证全县屠宰检疫开
展 面 达 到 100%、同 步 检 疫 率 达
100%、病害动物及其产品无害化处
理率达100%，确保出场（厂）肉品合
格率达100%。

推行合格证制度。56家试行主
体纳入合格证监管名录，创建2家合
格证示范点，充分发挥示范点的带头
作用。试行合格证以来，崇阳县累计
开具合格证2600余份，附带合格证上
市的农产品650余吨，开具合格证达
标率100%。

■第二管，抓好农安源头监管

■第一管，抓好主体责任落实

建设优质农产品绿色防控示范
区及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建成
桂花泉镇3000亩雷竹覆盖增产增效
示范基地，青山万亩绿色蔬菜生产基
地，万亩“虾稻共作”新模式示范基
地，5.5万亩绿色防控茶园。

积极稳妥推进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工作，鼓

励引导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开展农
产品认证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依法
规范、安全使用农业投入品，强化证
后监管，督促规范使用认证产品标
识。目前已完成认证及续展换证“二
品一标”企业4家，农产品5个，正在
申请认证绿色食品企业3家，产品4
个。

■第三管，抓好农业标准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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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监测“雷达”作用。以
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为主，速测筛查
为辅，推进建立崇阳县统一协调、各
有侧重的监测网络。加强重要时间
段和重要节假日农产品监测工作的
时效性和准确性，提高检测效率、锁
定风险隐患。今年累计开展农产品
专项监测12次，抽检蔬、果、茶、食用
菌、水产品227批次，不合格样品1

个，已依法启动核查；非洲猪瘟检测
样品488批次，瘦肉精快检488批
次，合格率100%，保障了入市农产
品检测全覆盖。

今年，省农业农村厅、市农业农
村局共计5次来崇阳县开展农产品
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和专项监督抽查，
所抽检样品全部合格，产地监测合格
率均为100%。

■第四管，抓好风险监测预警

重点推进监管、检测、执法工作
“三同步”，深入开展“利剑”“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农资打假”等专项
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违法使用禁限用
药物和非法添加等行为。自专项整
治行动开展以来，农业农村局共出动
农业执法人员800多人次，检查涉农
生产、经营主体900多家次，查办农
业行政处罚案件10件，罚款8.2万多
元，对农产品违法行为起到了有力的
震慑作用。

2021年 5月，崇阳县已获省农
业农村厅批准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

全创建县”，目前各项创建工作正在
有序开展中。崇阳县农业农村局党
组书记、局长徐涛表示，农产品质量
安全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程。在
今后的工作中,农业农村局将以创建

“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为契机，始
终坚持以强化农业投入品监管为重
点，以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为依托，
以加大舆论宣传引导为前提，强化执
法监管为抓手，逐步构建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全面有效地提高
崇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人
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崇阳县农业农村局成立农产品质
量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全方位实行局
长牵头抓、分管副局长靠前抓、相关业
务股室具体抓的责任机制，形成了上
下联动的责任体系。

加强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
等部门沟通联系，实现执法监督信息
互联互通，形成以“农安、食安、公安”

三部门为首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守护主
力军，共同守护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

与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签订《崇阳
县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书》，明确生产
经营单位负责人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第
一责任人，提高其农产品质量安全意
识，压实生产经营者的质量安全主体
责任。

■第五管，抓好农安执法监管


